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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发行人公布的《海南省旅游投资集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发生未能

清偿到期债务情况的公告》。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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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债券核准情况 

2021 年 8 月 9 日，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发行

总规模不超过 30 亿元公司债券事项，并上报海南省国资委。 

2021 年 8 月 23 日，海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同意董事会提交的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

案。 

2022 年 1 月 25 日，发行人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海

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2〕214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过 20 亿元。 

二、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的基本情况 

1、债务基本情况 

海南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级子公司海南旅投黑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黑虎科技”）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申请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到期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贷款金额 1,001.33 万元，借款利率 4.5675%。该笔贷款由发行人二级子公司海南

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旅免税”，持有黑虎科技 51%股权）和黑虎

科技少数股东丽尚国潮（浙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尚国潮”，持有黑

虎科技 39%股权）按照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债务违约以及偿付情况 

（1）违约情况 

上述贷款到期后，黑虎科技无力偿还该笔贷款，海旅免税已完全履行相应担

保责任，对该笔贷款担保部分进行了偿付。截至发行人公告出具日，黑虎科技少

数股东丽尚国潮尚未履行担保责任对逾期债务进行偿付。 

（2）债务清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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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黑虎科技负有清偿义务的已到期债务已偿还 517.36 万

元，剩余 483.97 万元尚未偿还，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6%。 

3、处置进展情况 

黑虎科技已收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民事

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债权人已就上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海口

市龙华区法院已受理该案件，本次诉讼有关情况如下： 

（1）诉讼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被告：海南旅投黑虎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丽尚国潮（浙江）控股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①请求判决被告海南旅投黑虎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分行借款 4,839,697.22 元及逾期罚息（暂计 2,763.16 元）及复利； 

②请求判决被告丽尚国潮（浙江）控股有限公司对第 1 项下被告海南旅投黑

虎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③请求判决原告对海南旅投黑虎科技有限公司在原告处开立的账户内的保

证金 1,001,330.00 元享有优先受偿权。 

④请求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担保费、律师费 15 万元由被告承担。

15 万元由被告承担 

（2）相关诉讼事项判断情况 

截止发行人公告披露日，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三、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章制度及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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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指引规定对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重大事项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资

者关注公司风险。 

四、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睿、王海红、申华杰 

联系电话：021-38677395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省旅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子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情况的公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

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